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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 人 民 政 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固政办发〔2015〕69 号

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

诉讼出庭应诉工作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：

《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规定》已经

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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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
出庭应诉工作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

作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案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规定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指被诉行政

机关负责人依法应当第一审、第二审、再审等诉讼程序中出庭参

加诉讼，行使诉讼权利，履行诉讼义务。

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负责人是指行政机关的正职、副职负责

人、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

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。

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

庭应诉和考核工作。

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建立行政机关负责

人出庭应诉信息共享机制，共同推进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
诉工作。

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案件出庭应

诉工作考核机制。

市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行政机关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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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应诉工作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组织、承办本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工作；

（二）负责本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行政诉讼案件、出庭应

诉情况的统计工作；

（三）分析研究行政应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向本级人民政

府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；

（四）定期选择典型案件，组织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

人员观摩、旁听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应诉能力。

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行政机关和组织：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、机构；

（二）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、机构；

（三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；

（四）中央、自治区驻固行政机关和法律、法规授权行使行

政职能的组织。

第六条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；不能出庭的，

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情形：

（一）不可抗力；

（二）意外事件；

（三）需要履行他人不能代替的公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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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无法出庭的其他正当事由。

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，应当提交相关证明

材料，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。

行政机关可以同时委托律师、法律顾问等诉讼代理人共同出

庭应诉。

第七条 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公

共卫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，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

事件等的案件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。

上级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其他

案件。

第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在向行政机关送达开庭传票时，一并

送达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通知书，并抄送被告的同级人民政府办

公室备案；被告为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的，抄送被告上一

级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。

第九条 收到人民法院开庭传票后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组

织业务部门及时做好案情分析、答辩和提交证据、依据等应诉准

备工作。

第十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人民法院应当向监察机关、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

司法建议：

（一）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，且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

不成立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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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机关有正当理由申请延期开庭审理，人民法院准

许后再次开庭审理时行政机关负责人仍未能出庭应诉，且无正当

理由的；

（三）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

应诉的；

（四）行政机关负责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在庭审中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进

行解释或说明，行政机关负责人拒绝解释或者说明，导致庭审无

法进行的。

第十一条 市、县（区）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党定期将本行

政区域内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统计、分析，并进行

评价、通报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

人民检察院，中央、自治区驻固各单位，固原军分区。

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固原市委员会。

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6月29日印发


